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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加强农村饮水安全工程卫生学评价和水质卫生监测工作的通知 

卫疾控发〔2008〕3号 

  

各省、自治区、直辖市及新疆生产建设兵团、计划单列市卫生厅（局）、发展改

革委（厅）、水利（水务）厅（局）： 

   为贯彻落实《全国农村饮水安全工程“十一五”规划》（以下简称《规划》），

规范农村饮水安全工程建设和管理，保障农村居民饮用水卫生安全，根据《中华

人民共和国传染病防治法》、《国务院办公厅关于加强饮用水安全保障工作的通

知》（国办发〔2005〕45号）、《生活饮用水卫生标准》（GB5749-2006），现就

加强农村饮水安全工程卫生学评价和水质卫生监测工作通知如下： 

    一、进一步明确农村饮水安全工程卫生学评价和水质卫生监测工作目标和任

务 

    按照《规划》确定的建设目标，“十一五”期间，重点解决饮用水中氟大于

2mg/L、砷大于 0.05mg/L、溶解性总固体大于 2g/L、耗氧量大于 6mg/L、致病微生

物和铁、锰严重超标的水质问题，使现已查明的中重度氟病区村、砷病区村、血

吸虫疫区以及其他涉水重病区村的饮水问题全部得到解决。要实现上述目标任务，

必须切实抓好农村饮水安全工程卫生学评价和水质卫生监测工作。 

    开展饮水安全工程卫生学评价工作，是有效评估工程卫生防病效果，确保工

程建成后水质达标和如期发挥效益的重要基础；做好饮水安全工程水质卫生监测

工作，是保证供水水质卫生安全，促进农村饮水安全工程长期有效运转的重要措

施。 

    农村饮水安全工程卫生学评价的主要任务：一是新改扩建农村饮水安全工程

受益范围，必须按照《规划》要求，切实优先解决中重度氟病区村、砷病区村、

血吸虫疫区以及其他涉水重病区饮水卫生安全问题；二是从技术的角度，对工程

技术方案、工艺流程的选择和落实情况提出意见和建议；三是从卫生安全的角度，

有针对性地开展建设前水源和建成后验收性水质检测及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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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当前要重点开展设计供水能力≥3000 m3/日的农村集中式供水工程的卫生学

评价工作；其他小型农村集中式供水工程及分散式工程，主要做好工程建设前水

源及建成后验收性水质检测工作，保证防病改水工程能落实到病区。 

    农村饮水安全工程水质卫生监测的主要任务：一是建立水质卫生常规监测制

度；二是健全水质卫生监测体系；三是建立监测数据信息系统、报告制度和通报

制度；四是开展水性疾病资料的收集、汇总和分析，探索建立水性疾病评估、预

测体系。 

    农村饮水安全工程卫生学评价和水质卫生监测工作，既相互影响又相互促进。

要完成《规划》确定的目标任务，需要把这两项工作同布置、同检查、同落实。 

    二、按照《规划》确定的职责分工，落实部门责任 

    地方卫生、发展改革、水利部门要在当地人民政府的统一领导下，各负其责，

密切配合，切实按照卫生部、国家发展改革委和水利部制定的《农村饮水安全工

程卫生学评价管理办法（试行）》和《农村饮水安全工程水质卫生监测工作方案

（试行）》的要求开展工作。 

    地方各级卫生行政部门负责根据《规划》提出中重度氟病区、砷病区、血吸

虫疫区以及其他涉水重病区需解决饮水安全问题的范围；组织制定农村饮水安全

工程卫生学评价和水质监测工作计划；组织实施农村饮水安全工程卫生学评价和

水质卫生监测工作；完成年度工作报告报同级人民政府和上一级卫生行政部门，

同时抄送同级发展改革和水行政主管部门。卫生行政部门要加强对辖区内农村饮

水安全工程卫生学评价和水质卫生监测工作的检查、指导和监督，定期通报农村

饮水安全工程卫生学评价和水质卫生监测工作进展情况。 

    地方各级发展改革、水行政主管部门在会同有关部门落实饮水安全工程规划、

编制项目可行性研究报告和初步设计时，要充分听取卫生部门的意见，科学规划、

合理布局，切实做好《规划》内的病区和饮水水质未达标地区的饮水安全工作。

年度项目投资计划下达后各级发展改革、水利部门要及时通报卫生行政部门。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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程建设过程中，发展改革、水行政主管部门要加强行业监管，提高供水工程管理

单位的服务水平，让群众真正喝上卫生、安全水。 

    三、建立有效的监督保障措施，确保《规划》目标如期实现 

    各地要高度重视农村饮水安全工程卫生学评价和水质监测工作，安排必要的

经费，配备相应的人员和设备，保证卫生学评价效果和水质监测数据的准确。卫

生行政主管部门要科学合理确定农村饮水安全工程卫生学评价内容，价格行政主

管部门要合理确定相应的收费标准，防止加重地方和建设单位的不合理负担。饮

水安全工程卫生学评价费用可纳入工程前期工作和建设经费解决，常规水质监测

费用由各级财政安排解决。 

    各级卫生、发展改革、水利部门要切实加强信息沟通与工作配合，建立部门

工作协调机制，明确此项工作的分管领导，共同研究解决工作中出现的问题，联

合开展监督和检查，确保《规划》确定的各项目标顺利实现。 

    各级卫生、发展改革、水利部门要采取多种形式向广大农民宣传饮水卫生和

环境卫生知识，提高农民的饮水安全和健康意识，积极引导农民全过程参与农村

供水工程建设与管理，让广大农民群众和社会力量参与农村饮水安全各项工作落

实情况的监督。 

    附件：1.农村饮水安全工程卫生学评价管理办法（试行） 

          2.农村饮水安全工程水质卫生监测工作方案（试行） 

 

 

     卫    生    部 

国家发展改革委 

水    利    部 

二○○八年一月七日 

 

 

http://www.moh.gov.cn/open/web_edit_file/20080114110542.doc
http://www.moh.gov.cn/open/web_edit_file/20080114110602.do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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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1 

 

农村饮水安全工程卫生学评价管理办法 

（试行） 

 

第一章  总则 

第一条 为贯彻落实《全国农村饮水安全工程“十一五”规划》（以下简称《规

划》），规范农村饮水安全工程卫生学评价工作，保障农村饮水卫生安全，保障农

村居民身体健康，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传染病防治法》、《国务院办公厅关于加

强饮用水安全保障工作的通知》、《生活饮用水卫生标准》，特制定本办法。 

第二条 本办法适用于《规划》范围内新改扩建设计供水能力≥3000 m3/日的

农村集中式供水工程。其他农村小型集中式供水工程及分散式供水工程，各地可

根据实际情况参照本办法执行。 

第三条 农村饮水安全工程卫生学评价工作实行分类指导、分级负责。设计供

水能力≥3000 m3/日的农村集中式供水工程卫生学评价由省级卫生行政部门组织

开展；其他农村小型集中式供水工程及分散式供水工程，建设前的水源及建成后

验收性水质检测由县级或市级卫生行政部门组织开展，涉及防病改水工程的，要

对项目落实到病区情况进行评价。 

 

第二章  程序 

第四条 卫生行政部门按照饮水安全工程年度投资计划，在与发展改革、水利

部门沟通的基础上，制订农村饮水安全工程卫生学评价工作计划。 

第五条 卫生行政部门负责组织专家工作组，根据工程进度，通过参与工程技

术审查、检查、验收和专题论证等开展工作。 

第六条 评价结束后，专家工作组应当出具卫生学评价报告。 

第七条 卫生学评价报告经组织实施的卫生行政部门审核后提交给当地人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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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府，并抄送同级水行政主管部门。 

第三章  卫生学评价 

第八条 农村饮水安全工程卫生学评价的内容主要包括：工程覆盖的范围和病

区类型；工程可行性研究报告和初步设计中卫生安全要求的落实情况，即工程卫

生风险性评价；建成前水源及建成后验收性水质检测分析。 

第九条 卫生学评价中的水质卫生检测包括对水源水、出厂水和管网末梢水的

检测。出厂水和管网末梢水的水质卫生检测执行《生活饮用水卫生标准》

（GB5749-2006）要求的全部常规指标。 

第十条 水样的采集、保存和运输、水质检测按照《生活饮用水标准检验方法》

（GB/T5750-2006）执行；水质分析结果按照《生活饮用水卫生标准》（GB5749-2006）

进行评价。 

第十一条 卫生学评价报告主要内容应当包括：工程覆盖的病区村、病区受益

人口数、水源水质、水处理工艺、输配水系统的卫生风险性评价、出厂水和末梢

水水质分析及评价、供水单位水质分析能力评估等。 

 

第四章  附则 

第十二条 农村饮水安全工程卫生学评价报告的规范性文本，由卫生部疾病预

防控制局（全国爱卫办）统一印制下发。 

第十三条 本办法由各级卫生行政部门负责组织实施。 

第十四条 本办法由卫生部、国家发展改革委、水利部负责解释。 

第十五条 本办法自发布之日起施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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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2 

 

农村饮水安全工程水质卫生监测工作方案 

（试行） 

 

为保证农村饮水安全工程的供水水质，保障农村居民的身体健康，依据《中

华人民共和国传染病防治法》、《国务院办公厅关于加强饮用水安全保障工作的通

知》、《生活饮用水卫生标准》等，制定本工作方案。 

一、工作目标 

完善农村饮用水水质卫生监测体系。通过开展监测，掌握农村饮水安全工程

水质卫生动态，为预防控制水性疾病和应对饮用水卫生突发事件提供可靠依据，

为政府有关部门科学决策以及制定相关规划提供技术支持。 

二、工作内容 

主要包括对供水单位出厂水、末梢水的水质监测，当地水性疾病相关资料的

收集和分析，监测信息报告系统的运行及信息发布。 

监测范围为《规划》中新改扩建农村饮水安全工程集中式供水单位，对分散

式供水分类抽取不少于 1%。 

（一）水质卫生监测。 

供水工程基本情况：水源类型，供水方式，供水范围，供水人口、饮用水污

染事件等基本信息。 

水样的采集、保存和运输：集中式供水监测点一年分枯水期和丰水期检测 2

次，每次采集出厂水、末梢水水样各 1 份，当发生影响水质的突发事件时，对受

影响的供水单位增加检测频率；分散式供水监测点在丰水期采集农户家中储水器

水样 1 份。水样保存、运输、检测分析按照《生活饮用水标准检验方法》

（GB/T5750-2006）执行。 

水质分析结果按照《生活饮用水卫生标准》（GB5749-2006）进行评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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监测指标包括： 

1. 感官性状和一般化学指标：色度（度）、浑浊度（NTU）、臭和味（描述）、

肉眼可见物、pH、铁（mg/L）、锰（mg/L）、氯化物（mg/L）、硫酸盐（mg/L）、溶

解性总固体、总硬度（mg/L以 CaCO3计）、耗氧量（mg/L）、氨氮（mg/L）。 

2. 毒理指标：砷（mg/L）、氟化物（mg/L）、硝酸盐（以 N计）（mg/L）。 

3. 微生物学指标：菌落总数（CFU/mL）、总大肠菌群（MPN /100mL）、耐热大

肠菌群（MPN /100mL）。 

4. 与消毒有关的指标：应根据水消毒所用消毒剂的种类选择监测指标，如游

离余氯（mg/L）、臭氧（mg/L）、二氧化氯（mg/L）等。 

各地可结合当地的实际情况适当增加监测指标。 

（二）水性疾病监测。 

由中国疾病预防控制中心等技术部门通过传染病监测网、全死因疾病监测网

等途径，收集农村水性疾病发生情况和相关资料，经进一步调查、分析、整理，

逐步建立水性疾病数据库，掌握水性疾病状况。主要内容包括： 

1.经水传播的重点肠道传染病（伤寒、霍乱、痢疾、甲肝）监测； 

2.饮水所致的地方病监测； 

3.肿瘤及慢性非传染性疾病死因监测。 

（三）监测信息报告及通报。 

监测信息报告实行统计报表（丰水期、枯水期各报 1 次，发生突发事件时及

时上报）逐级汇总报告制，由省级爱卫办组织技术力量形成本省份报告后于每年 9

月底以前报卫生部疾病预防控制局（全国爱卫办）；卫生部疾病预防控制局（全国

爱卫办）组织中国疾病预防控制中心等技术部门形成国家级农村饮用水水质卫生

监测分析报告报卫生部，由卫生部定期通报农村饮用水水质卫生监测工作情况。 

三、保障措施 

为保证农村饮水安全工程水质卫生监测工作的质量和实效，各级卫生行政部

门、水行政主管部门和疾病预防控制中心要采取多种措施，建立长效的保障机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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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地方各级卫生行政部门负责本辖区内的农村饮用水水质卫生监测的管理

工作和建立长效工作机制，制定年度工作计划，积极协调财政部门落实监测经费，

组织开展督导检查工作，按时提交年度工作报告。 

（二）各级疾病预防控制中心要指定专（兼）职人员负责农村饮用水水样水质

检测、数据上报、核实汇总及分析工作，建立监测数据的审核检查制度，加强卫

生检测专业技术人员的技术培训和实验室质量控制工作，保证监测数据的可靠性。 

（三）各级水行政主管部门及供水单位要积极配合卫生部门开展农村饮水安全

工程水质卫生监测工作，切实保证信息畅通，资料数据准确及时，实现农村饮水

安全工程的长期有效运转。 

 

 

 

 


